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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桃園桃園桃園市市市市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開發商業同業公會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函函函函 
                         會址：330 桃園區經國路 9 號 15 樓之 2 

                                          電話：03-3579802 
                                          傳真：03-3579785 
    
受文者：桃園市高中（職）、國中、國小各所學校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16 日                                                                                                                                                   
發文字號：（108）桃建開字第 10809160088 號 

附件：「桃園市高中（職）、國中、國小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申請表」  

主  旨：檢送本會「桃園市高中（職）、國中、國小清寒優秀學生

獎學金申請辦法」乙份，並自 108 年 10 月 1日起至 108

年 11 月 30 日止接受申請，請 貴校予以公告，並協助符

合資格之學生備齊資料向本會申請，以爭取學生權益，落

實本會關懷照顧弱勢家庭學生之意旨，詳如說明。 

說  明：  

一、依據本會 100.07.21 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辦

理。 

二、本會成立於民國 68 年，除了服務會員公司之基本職責外，

並積極投入社會公益服務贊助市內貧困學生午餐費、贊助

復興區偏遠部落貧困學生教育費、定期頒發會員公司從業

人員子女清寒優秀獎學金等，近日並加入桃園市愛與祥和

公益聯盟組織，整合愛心資源，積極協助需要幫助的人。 
三、本會今年度起固定編列預算，關懷照顧弱勢家庭學生樂觀

積極向學，以培養本市優秀下一代，請 貴校予以公告並

協助符合資格之學生備齊資料向本會申請，以爭取學生權

益。 

四、本（108）年度申請、核定及頒發時間： 
（一）申請時間：108年10月01日至11月30日止。(請各推

薦學校於限期內將本辦法第五條所列表件 以掛號郵寄本

會，以郵戳為憑逾期恕不受理。) 

（二）核定公布時間：109 年 2月公佈本會網站。 

（三）頒發時間：配合本會公開表揚。 

 

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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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檢附本會「桃園市高中（職）、國中、國小清寒優秀學生

獎學金申請辦法」、「申請表」各乙份。（詳附件）   

   

正本：桃園市高中（職）、國中、國小各所學校 

副本： 

 

 

理理理理事事事事長長長長 李李李李文文文文科科科科 
 



    桃 園桃 園桃 園桃 園 市市市市 不動 產不動 產不動 產不動 產 開發商 業 同業公 會開發商 業 同業公 會開發商 業 同業公 會開發商 業 同業公 會     
����桃園桃園桃園桃園市市市市高中高中高中高中（（（（職職職職））））、、、、國中國中國中國中、、、、國小清寒國小清寒國小清寒國小清寒優秀優秀優秀優秀學生獎學金學生獎學金學生獎學金學生獎學金申請辦法申請辦法申請辦法申請辦法����    
 
                                  100.7.21 第十一屆第七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訂定  

                                  108.1.13 第十三屆第十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訂定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條條條條：：：：桃園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為培養市

內優秀下ㄧ代，關懷照顧弱勢家庭學生樂觀積極向學，特

訂定本辦法。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條條條條：：：：就讀本市公私立高中（職）、國中、國小等學校，符合下列規定

者，得依照本辦法申請獎學金： 
(一) 家境清寒者：符合低收入戶清寒證明。由鄉鎮市公

所出具清寒證明或依戶籍謄本註記低收入戶為

憑，若有特殊情形者，授權評議委員會審核。 
(二)學業成績：學年度上、下兩學期，平均分數在 60 分

以上者。 
(三) 操行成績：學年度上、下兩學期，平均分數在 80 分

以上或均在甲等以上者（國小免附）。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條條條條：：：：本辦法所訂獎學金為每年度申請頒發ㄧ次，申請、核定公

佈、頒發規定如次： 
(一)申請時間：每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止。 
(二)核定公佈時間：翌年 2 月公佈本會網站。 
(三)頒發時間：配合本會公開表揚。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條條條條：：：：分組及獎學金類別給予標準： 
(一)高中（職）組：以核定共二十名為基準，每名各頒發

獎學金新台幣 12000 元。 
(二)國中組：以核定共三十五名為基準，每名各頒發獎學

金新台幣 8000 元。 
(三)國小組：以核定共四十五名為基準，每名各頒發獎學金新台

幣 5000 元。 
獎學金共計新台幣七十六萬五千元（包含貳萬元行政事務

費）。 
除上述分組每年清寒獎學金外，另頒贈每名學生乙幀本會

獎狀。 
超出以上名額得視實際情況擇優若干名頒發獎狀及獎品

各一份。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條條條條：：：：申請時應檢附下列表件： 



(一) 申請表乙份（可由學校向本會索取影印）。 
(二) 上、下兩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 
(三)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乙份。 
(四) 學生國民身份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五) 申請學生 2 吋照片貳張。 
(六) 學校推薦書乙份。（格式不限） 
(七) 清寒證明乙份。（由鄉鎮市公所出具清寒證明或依戶  
    籍謄本註記低收入戶為憑，若有特殊情形者，授權評 
    議委員會審核）。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條條條條：：：：申請及審核程序： 
(一) 公告時間：每年 9 月初本會發文予本市所在學校，並公

告於本會網站。 
(二) 各校報名學生由學校初審後，僅擇ㄧ名學生以學校具名

向本會推薦提出申請，若該校同時設置高中及國中部則

可依各組資格各申請ㄧ名。（以掛號郵寄本會，郵戳為

憑，逾期恕不受理。） 
(三) 本會評議委員會負責初評，以每組所訂名額為基準，

惟各組申請人數超過上限時，以學業成績高者為優

先，學校成績相等時，高中組以私立學校學生優先、

國中組國小組則以公立學校學生優先；同為私（公）

立學校學生以年級較高者為優先，同年級又相等者，

則以評議委員會抽籤決定之，獲頒獎學金學生次二年

不得向本會申請。 
(四) 年度申請總金額未超過總基準金額額度，各組核定名

額得予酌情增減。經審核未符規定者，各組核定名額

得予酌情從缺。 
(五) 通過初評之學生名單經理監事會通過後，以專函通知

所有報名學生及所屬學校，並公告於本會網站，通知

獲獎學生與會接受公開表揚。 
第第第第  七七七七  條條條條：：：：申請人對本會審查核定發給獎學金與否，均不得提出異 
          議，申請資料概不退還。（如需退還原申請資料者，請自行

洽本會領回） 
第第第第  八八八八  條條條條：：：：經本會審查核定發給獎學金者，除公開頒獎表揚外，並將

得獎人名單、照片刊登於本會「桃園建築」會刊。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條條條條：：：：獎學金及各組核定名額視本會年度經費收入由本會編列預

算在公會經費中撥充之。 
第第第第  十十十十  條條條條：：：：本辦法經理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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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屆 (    學年度)     組  申 請 表 

就 讀  

學 校  
 年 級   

學 生  

姓 名  
 簽 章   

出生日         年    月    日  性 別   

地 址   

電 話             ※必填聯絡人電話  請浮貼學生照片：（二吋近照） 

 成 績  上學期  下學期  學年平均  

學 業     

操 行  國小免填  

學校用印  校長用印  
本會評議委員會

初 審 意 見  
本會理監事聯席會  

議 決 議  

    

※  須檢附證件：  
    (1) 申請表乙份（可由學校向本會索取影印）。  
    (2) 上、下兩學期成績單正本乙份。  
    (3) 在學證明書或學生證影本乙份。  
    (4) 學生國民身份證（正、反面）或戶口名簿影本乙份。  
    (5) 申請學生 2 吋照片貳張。  
    (6) 學校推薦書乙份。（格式不限）  
    (7) 清寒證明乙份。（由鄉鎮市公所出具清寒證明或依戶籍謄本註記低收入  
        戶為憑，若有特殊情形者，授權評議委員會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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